关于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

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工作人员的通告

陕西师范大学位于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西安，是教育部直属的师范大学，也是国家“211工程”重点建设大学。学校现设有18个院（系），62个本科专业；有6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，6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，57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，24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，147个硕士学位授权专业。

为了更好地促进学校事业的发展，学校决定成立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，并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工作人员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中心职能和工作任务

陕西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是集高等教育研究、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评估职能为一体的独立设置的机构，不列入校内机关编制。其主要任务有：

㈠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

⒈研究国内外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；

⒉开展“院校研究”（Institutional Research），对学校改革与发展、教育教学与教育管理等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行对策性研究，为学校领导和管理部门提供信息服务和决策咨询； 

⒊积极申请、承接校内外教育科学研究课题；

⒋编撰并发布学校年度报告和其他专项研究报告。

㈡学校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评估与监控

⒈全面组织和实施对学校本科、研究生、成人和网络教育教学质量以及学科建设、实验室建设、教学管理等工作的评估，并负责评估信息的处理及发布；

⒉根据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质量标准，组织实施对各级各类教育办学质量的实时动态监控，对相关信息进行采集、整理、分析并反馈，为职能部门、教学单位提供决策依据；

⒊根据学校工作需要，对校内有关院(系)和部门的办学效益或工作效率进行评估，并提出针对性改进建议； 

⒋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，适时将评估中心的工作延伸到校外，承接教育行政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行业的相关评估任务，开展有偿服务。

㈢学科建设与学术交流

积极参与高等教育学专业、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，建立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资讯网，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。

二、岗位设置、岗位职责及应聘条件

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的岗位设置按照按需设岗、以岗聘人、专兼职结合的原则，设置专职岗位5个，兼职岗位若干个，本次只公开招聘专职岗位人员。岗位名称、岗位职责、应聘条件等具体情况见下表：

	序号
	岗位名称
	岗位职责
	应聘条件
	备注

	1
	中心主任

（正处级）
	全面负责中心的各项工作，主管高等教育研究工作；开展高等教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；开展“院校研究”（Institutional Research），对学校改革与发展、教育教学与教育管理等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行对策性研究，为学校领导和管理部门提供信息服务和决策咨询等。
	具有博士学位和正高职称，身体健康，年龄在45岁以下（国外应聘者一般应担任高水平大学助理教授或具有相当任职经历）；具有教育学或相关学科背景，熟悉我国高等教育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，了解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的基本情况；具有团结、协作精神和学术活动的组织、管理能力；近五年在权威、核心期刊发表有一定数量且影响较大的学术论文，或在权威出版社出版有与本学科相关的学术专著；曾主持国家级课题1项以上或省部级课题2项以上（有国际论文发表者优先考虑）。
	教学科研人员，以科研为主，教学为辅

	2
	中心副主任

（副处级）
	主管办学质量、办学效益评估与监控工作；全面组织和实施对各级各类教育教学质量以及学科建设、实验室建设、教学管理等工作的评估；对校内有关院(系)和部门的办学效益或工作效率进行评估；组织实施对各级各类教育办学质量的实时动态监控，为职能部门、教学单位提供决策依据等。
	具有硕士及其以上学位和副高职称，或具有正高职称，身体健康，年龄在40岁以下（国外应聘者具有博士学位、担任高水平大学讲师或具有相当任职经历）；具有教育学或相关学科背景，熟悉我国高等教育的相关政策和教育评估理论，具有团结、协作精神和较丰富的高等学校教学评估实践经验；近五年在核心及其以上期刊发表有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，主持或主要参与1项以上省部级课题。
	

	3
	工作人员

岗位1
	从事“院校研究”特别是高等教育评估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；具体组织实施学校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评估与监控工作；负责中心各类研究课题的组织申报。
	具有教育学博士学位，或是高等教育学、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博士毕业生（科研成果突出者，学历条件可适当放宽）；身体健康，年龄在35岁以下；熟悉“院校研究”和高等教育评估理论；近五年，在核心及其以上期刊发表有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；能够熟练地进行英文的翻译、会话和写作。
	

	4
	工作人员

岗位2
	从事“院校研究”特别是高等教育评估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；负责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评估与监控工作以及“院校研究”工作中各类数据的收集、分析和处理；负责中心资讯网的建设和维护。
	具有教育学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科背景，硕士及其以上学位；身体健康，年龄在35岁以下；熟悉教育测量与统计的理论，能够熟练地进行数据处理分析；近五年，在核心及其以上期刊发表有一定数量的相关学术论文；能够熟练地进行英文的翻译和写作。
	

	5
	工作人员

岗位3
	负责处理中心日常行政事务；参与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评估与监控等工作相关数据的收集、分析和处理。
	具有经济学学科背景，熟悉经济学基本理论和会计实务；国家重点大学硕士学位获得者或硕士毕业生；身体健康，年龄在30岁以下；具有较强的文字编辑处理能力；能熟练运用办公自动化软件，具有一定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；达到大学英语四级水平。
	管理人员


三、人员待遇

⒈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、副主任和工作人员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工资、住房、医疗和其它福利待遇外，还享受学校提供的岗位津贴。

⒉符合学校引进人才标准者，并按照《陕西师范大学引进优秀人才暂行规定》给予安家费、购房补贴和科研启动费。个别特别优秀人员的具体待遇可面议。

⒊按照《陕西师范大学引进优秀人才配偶工作安置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规定解决配偶工作问题，并负责安排子女入托、就读附小、附中。

四、聘任工作的组织领导

⒈学校成立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聘任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本次聘任工作。
聘任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应聘人员报名、资格审查及聘任工作的组织实施等事务，办公地点设在学校人事处人事科。

⒉学校成立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聘任专家组，具体负责应聘人员的考察和答辩、提出拟聘任人选等工作。

五、聘任程序及时间安排

㈠发布聘任通告。2007年2月4日，发布聘任通告，公布招聘岗位数量、岗位职责及应聘条件等信息。

㈡个人报名。2007年2月4日至2月25日，符合应聘条件和资格并自愿应聘的人员从人事处网页（网址：http://rsc.snnu.edu.cn/）下载并填写《陕西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岗位申请表》。应聘者须于2007年2月25日下午4：00之前将此表电子版发送至聘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E-mail：renshike@snnu.edu.cn）。

㈢资格审查。2007年2月26日至3月1日，聘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查报名应聘人员提交的电子版材料，并初步确定参加答辩人员名单。3月2日，在人事处网站公布参加答辩人员名单及竞聘答辩的具体时间和地点。

㈣竞聘答辩。2007年3月5日至6日，应聘主任、副主任的人员竞聘答辩；主任、副主任人选确定后，参与组织应聘其它岗位人员的竞聘答辩，工作人员竞聘答辩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参加答辩人员在来校答辩时须向聘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办公地点：长安校区校务楼3层302室，联系电话：86-29-85310360）提交如下材料：⑴学历、学位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和外语能力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；⑵近五年的论著目录和3-5篇（本）有代表性的论文、论著原件或复印件；⑶科研项目立项证明，教学、科研成果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。

竞聘答辩的主要内容是陈述做好应聘岗位工作的思路、设想、目标和措施，并回答专家组成员的现场提问。竞聘人按照报名顺序进行陈述和答辩，竞聘主任或副主任岗位的答辩总时间为20分钟，其中个人陈述10分钟，答辩10分钟。

㈤确定聘任结果。2007年3月7日至3月9日，聘任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中心主任、副主任的拟聘人选，并提交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。聘任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资格审查及竞聘答辩情况，确定工作人员的聘任结果。

㈥办理手续：学校组织部、人事处根据聘任结果为聘用人员办理相关手续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单位：陕西师范大学人事处人事科（长安校区校务楼3层302室 ）

联系人：李有谋

电 话：86-29-85310360，85303956（假期值班电话）

E-mail：renshike@snnu.edu.cn


邮政编码：710062

特此通告

附件：陕西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岗位申请表　　

　　　　　

陕 西 师 范 大 学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二○○七年二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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